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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制品成本归集和相关核算

试制品是指企业在产品正式投入生产之前形成的入

库产成品，一般可对外销售，多产生于企业研发活动，但

在实务中也存在构成了商业化生产的试制品。在对其成

本进行归集时，需明确试制品的生产实质，一般可分为以

下两种情形：

第一，如果这些产成品属于研发过程中的试制品，并

非正常的商业化生产的产品，则其严格来说不属于《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范范围，因为准则对“存货”和“收入”的定

义都强调必须来源于“日常活动”。而研发活动作为旨在

获取和形成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项目的活动，不属于日

常活动的范畴，其所发生的所有试制成本（包括目前在生

产成本中核算的生产部门领料成本）均应转入“管理费用

——研发费”，试制品对外销售时不确认收入，而是将已

收或应收的销售价款冲减“管理费用——研发费”。对已

入库但尚未出售的试制品不作为存货反映，而是按照其

预计可变现净值列报为一项“其他流动资产”，同时应加

强实物管理和台账记录。

第二，如果这些试制品的生产实质上构成了商业化

生产的一部分，而不属于研究开发活动，则其成本应当按

照常规的成本核算流程归集和分配，达到预定可销售状

态后按其实际成本转入“产成品”科目，在资产负债表上

列报在“存货”项目中，即其生产成本不构成研发支出的

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在实务中对试制品生产实质的判断可以

集合以下两点：一是相关研发活动是否尚未结束；二是试

制品是否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测试和改进。如果相关研发

活动已经结束，且试制品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改进，

则其实质上属于商业化生产活动的结果，应按照常规成

本核算流程进行归集和分配。

例：A公司 2011年 1月起开始研制某专用设备，2012
年底形成了入库试制品，可对外进行销售。公司在领用专

用设备研发所需材料时，以研发名义领用计入“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还是以生产部门领用计入生产成本，需

要判断2012年底形成入库试制品是否属于正常商业化生

产的产品（判断相关研发活动是否结束，试制品是否需要

进一步测试和改进）。如果与该专用设备相关的研发活动

已经结束，且试制品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

则在归集相关成本时应计入生产成本，在资产负债表中

在“存货”项目中列报。如果试制品不属于正常商业化产

成品，则相关成本在“管理费用——研发费”中归集，在资

产负债表中以“其他流动资产”列报。

二、联产品共同成本分摊

联产品是指用同一原料，经过同一生产过程，同时生

产出售价存在较大差异的多种产品。本文将探讨联产品

共同成本（包括料、工、费等成本）在各种产品之间分摊的

问题，不涉及各种联产品彼此分离后，各种产品单独进行

进一步加工所发生成本的归集和分摊问题。

对于该问题，《企业会计准则——存货（2001）》第九

条规定：“在同一生产过程中，如果同时生产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产品，如联产品、主产品和副产品，并且每种产品

的加工成本不能直接区分，则这些加工成本应当按照合

理的方法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联产品的加工成本

可选用的分配方法通常有售价法、实物数量法等。在分配

主产品和副产品的加工成本时，通常先确定副产品的加

工成本，将其差额确定为主产品的加工成本。”

而《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存货》第14段规定：“同

一生产过程可能同时生产一种以上的产品。联产品的生

产，或既有主产品又有副产品的生产就属这方面的例子。

如果每种产品的加工成本不能单独地加以辨认，那么这

些成本就应按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例如，在产品可以单独辨认或在生产结束时，可以每种产

品相应的销售价值为基础进行分配。大多数副产品就其

性质来说，价值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通常以可变现

净值计量，且该价值应从主产品的成本中扣除。这样处理

的结果，主产品的账面金额与其成本不会有重大的差

异。”这说明《国际会计准则第 2号——存货》比较倾向于

采用售价法作为分配基础。

因此，对于联产品成本分配方法，企业可采用售价法，

对不同产品的毛利率起到均衡作用，缩小操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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